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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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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自 53 年都市計畫法第一次修訂後，各縣市地區陸續辦理都市計畫

擬定與檢討，其中針對公共設施用地，因部分未表明事業及財務計畫，

衍生多處公共設施保留地未能依循取得。而 62年修訂取得年限延長、77

年刪除取得年限之規定，使公共設施無法配合發揮應有之都市服務機能

，更影響地主權益。 

為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本府於 70~80年間辦理各都市計畫第

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除以附帶條件或另行擬定細部計畫

方式釋出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外，並加入整體開發方式取得範圍內之公

共設施用地。此外並於 99年配合行政院核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問題處理方案」修正以多元化、自償性方式處理，提供土地所有權人稅

務優惠、可臨時使用等，或透過容積移轉、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等方式

作為公共設施保留地的處理補償措施，以協助地方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惟 101 年修正土地徵收條例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以非毗鄰土地市價補償

規定，地方政府仍無法整體解決龐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 

嗣經內政部積極協助本府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檢討變更

事宜，爰配合行政院 102年 11月 11日院臺建字第 1020065999號函同意

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及高雄市都計畫委員

會 103 年 5 月 15 日第 38 次會議提會報告之「本市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

更原則」等原則，推動本次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爰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 14條第 4款規定及內政部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

業原則」等規定，辦理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作業，藉

以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以有效維護人民

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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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令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 款。 

 

第三節 計畫位置與範圍 

計畫範圍東至民族路 109巷，南至民族路，西至中圳里埤頭下水溝

邊緣及美濃都市計畫區為界，北至福美路並連接竹頭角北面，包括中圳

、興隆、廣德等三里之部分土地，計畫面積 154.1713公頃。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1：檢討範圍位置示意圖 

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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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計畫概要 

第一節 都市計畫變更歷程 

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原計畫名稱：美濃中正湖風景特定區計畫)

於民國 73年 1月公布實施，民國 82年 5月辦理第一次通盤檢討，之後於

民國 101年 8月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其檢討內容包含書圖重製、檢討及

變更 30年尚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新劃設公園用地及宗教專用區。 

表 2-1：美濃湖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辦理歷程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字號 實施日期 

1 美濃(中正湖)風景特定區計畫 府建都字 01551號 73年 1月 10日 

2 擬定美濃(中正湖)風景特定區計畫案 府建都字 1551號 73年 1月 30日 

3 
美濃(中正湖)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 
府建都字 75021號 82年 5月 8日 

4 
擴大及變更美濃中正湖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號

10105599101號 
101年 8月 29日 

5 
變更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配合美濃湖排水

渠道整建工程）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號

10932130801號 
109年 5月 7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統計時間：109 年 5 月。 

 

第二節 計畫內容概要 

一、 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0年為計畫目標年。 

二、 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3,000人，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225人。 

三、 旅遊人口 

預計每年遊客數約為 17 萬人次/年，尖峰日遊客數約 1,467 人/

天，平常日約 157人次/天。 

四、 土地使用計畫 

(一) 住宅區 

以竹頭角及埤頭下兩村庄舊有聚落為範圍，並配合集居規模

，劃設二個住宅單元，住宅區面積合計約 13.450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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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川區 

羌子寮溪、大坑溪等河溪水溝流經路線，河川區面積計約

4.3150公頃。 

(三) 農業區 

農業區面積計約 82.1264公頃。 

(四) 手工藝區 

於美濃湖西側規劃手工藝區供設置斗笠、油紙傘等美濃手工

藝品，手工藝區面積計約 1.4437公頃。 

(五) 遊樂區 

於美濃湖北側規劃乙處遊樂區，面積計約 5.5599公頃。 

(六) 宗教專用區 

配合現況大同聖堂產權範圍，規劃為宗教專用區，面積計約

0.2853公頃。 

五、 公共設施用地 

(一) 機關 

劃設機關用地二處，機一面積為 0.1033公頃，供警衛、水電

、水利等機關使用，機二面積為 0.9424公頃，供客家民俗文物館

使用，二處機關用地面積合計約 1.0457公頃。 

(二) 抽水站 

原計畫劃設抽水站用地一處，面積 0.0179公頃。 

(三) 公園用地 

配合美濃湖周圍劃設公園用地，面積計約 8.1939公頃。 

(四) 停車場用地 

於遊樂區南側規劃乙處停車場用地，面積計約 0.1275 公頃。 

(五) 水域用地 

美濃湖面劃設為水域用地，以維持湖面寧靜，面積計約

21.374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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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美濃湖風景特定區現行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地比例(%)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13.4502 8.72 19.86 

手工藝區 1.4437 0.94 2.13 

遊樂區 5.5599 3.61 8.21 

河川區 4.3150 2.80 - 

農業區 82.1264 53.27 - 

宗教專用區 0.2853 0.19 0.42 

小計 107.1805 69.52 30.62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1.0457 0.68 1.54 

公園用地 8.1939 5.31 12.10 

停車場用地 0.1275 0.08 0.19 

抽水站用地 0.0179 0.01 0.03 

水域用地 21.3742 13.86 31.56 

道路用地 16.2315 10.53 23.97 

小計 46.9907 30.48 69.38 

都市發展用地 67.7298 - 100.00 

計畫總面積 154.1712 100.00 - 

註：1.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河川區、農業區之面積。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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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美濃湖風景特定區現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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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公共設施現況使用情形 

一、 使用現況及建築情形 

美濃湖風景特定區內未開闢公共設施用地多為空地及農業使用

，且皆無申請多目標使用及臨時建築使用，亦未有臨時租用情形。 

二、 開闢情形及調查分析 

美濃湖風景特定區內共劃設 7處公共設施用地，僅機二已開闢，

其中機一、停一及抽水站用地等 3處皆未開闢，公園用地、水域用地

及道路用地則部分已開闢。計畫區各項公共設施現況開闢及取得情形

如下表所示。 

表 3-1：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及取得情形彙整表 

公共設施 

用地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附帶條

件內容 
土地使用現況 

取得面積(公頃)及情形 
開闢情形 

已取得 未取得 情形 

機關用地 

機一 0.1033 無 農業使用 0 0.1033  未取得 未開闢 

機二 0.9424 無 
機關使用(客家

民俗文物館) 
0.9353 0.0071  部分取得 已開闢 

公園用地 公 8.1939 無 

公園使用、農業

使用(野蓮池、農

地) 

2.2925 5.9014  部分取得 部分開闢 

停車場用地 停 0.1275 無 農業使用 0 0.1275 未取得 未開闢 

抽水站用地 抽 0.0179 無 渠道 0 0.0179 未取得 未開闢 

水域用地 水 21.3742 無 美濃湖 20.9020 0.4722  部分取得 已開闢 

道路用地 道 16.2315 無 ─ 3.7518 12.4797  部分取得 部分開闢 

合計 46.9907 
  

27.8816 19.1091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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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權與公共設施保留地調查分析 

一、 產權調查分析 

美濃湖風景特定區內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劃設 46.9907公頃，其中

已取得約 27.8816公頃，剩餘 19.1091公頃尚未取得。以公共設施項

目來看，機一、停一及抽水站用地等 3處尚未取得，其餘公共設施則

部分取得。有關計畫區內各公共設施產權分布如圖 3-1所示。 

二、 公共設施保留地清查 

美濃湖風景特定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總面積為 19.1091公頃，其

中公有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 2.2576 公頃，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

16.8515 公頃，包含公園用地、水域用地、抽水站用地、停車場用地

、道路用地、機關用地等。 

表 3-2：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區公共設施保留地統計表 

公設 編號 計畫面積 

非公保地（公頃） 公保地(公頃) 

已取得面積 
公有 

公保地 

私有 

公保地 

公保地 

合計 

機關用地 
機 1 0.1033 0 0.0000  0.1033  0.1033  

機 2 0.9424 0.9353 0.0000  0.0071  0.0071  

公園用地 公 8.1939 2.2925 0.1748  5.7266  5.9014  

停車場用地 停 0.1275 0 0.0034  0.1241  0.1275  

抽水站用地 抽 0.0179 0 0.0155  0.0024  0.0179  

水域用地 水 21.3742 20.9020 0.0827  0.3895  0.4722  

道路用地 道 16.2315 3.7518 1.9812  10.4985  12.4797  

 合計  46.9907 27.8816 2.2576 16.8515 19.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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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區取得及公保地分布情形示意圖 

 

第三節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 條規定，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前，辦理機關應將通盤檢討範圍及有關書件公告於各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公告 30天，並將公告之日期及地點登報週

知，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向辦理機關提

出意見，供作通盤檢討之參考。本計畫區於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起至

106 年 2 月 2 日止於美濃區公所辦理公開徵詢意見之公告，期間並無接

獲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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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預測與檢討分析 

第一節 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檢討評估 

一、 計畫年期 

本計畫依內政部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以

民國 125年作為目標年，推估各都市計畫區之人口發展情況，作為後

續檢討之參據。 

二、 計畫人口推估 

(一) 人口發展情形 

依據高雄市美濃區戶政事務所民國 108年 12月資料，美濃區

目前人口數為 39,074人，區內人口逐年遞減；美濃湖風景特定區

108 年底人口數為 1,813 人，計畫區人口呈現平緩成長之趨勢，

計畫區人口皆介於 1,650至 1,950人之間。 

表 4-1：美濃區與本計畫區近 10 年人口統計表 

年度 
美濃區 美濃湖風景特定區 計畫區人口佔行

政區人口比例(%) 現況人口(人) 成長率(%) 現況人口(人) 成長率(%) 

99 42,993 -1.04 1,650 -5.71  3.84  

100 42,658 -0.78 1,780 7.88  4.17  

101 42,157 -1.17 1,777 -0.17  4.22  

102 41,668 -1.16 1,852 4.22  4.44  

103 41,258 -0.98 1,902 2.70  4.61  

104 40,810 -1.09 1,933 1.63  4.74  

105 40,399 -1.01 1,894 -2.02  4.69  

106 39,973 -1.05 1,855 -2.06  4.64  

107 39,589 -0.96 1,837 -0.97  4.64  

108 39,074 -1.30 1,813 -1.31  4.64  

平均 41,058 -1.05 1,829 0.42 4.46 

資料來源：高雄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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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人口成長情形趨勢圖 
 

(二) 各項人口推估 

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計畫人口為 3,000 人，108 年計畫區

內現況人口為 1,813人，計畫人口達成率約為 60.43%。本計畫估

算國土計畫目標年 125 年之指派人口及由計畫區內可建築用地估

算人口分述如下： 

1. 國土計畫指派人口 

依據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125 年全

國人口計畫總量為 23,100,000 人。108 年高雄市戶籍人口佔全

國戶籍人口之 12.63％，美濃區戶籍人口佔高雄市戶籍人口之

1.41％。則推導 125 年美濃區戶籍人口約為 40,933 人。假設計

畫區人口與行政區維持固定比率（99-108年，平均 4.42％），則

目標年 125年國土計畫指派人口數約為 1,810人。 

2. 依計畫區可建築用地推估 

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區內現行住宅區劃設面積為

13.4502公頃。過往推估係以 50人/㎡居住空間作為推估基準，

惟考量現行計畫區內係以低密度居住型態為主，則修正以 90人/

㎡居住空間作為推估基準。則推算計畫區內約可容納 1,1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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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美濃湖風景特定區人口推估分析表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每人居住樓地板

面積(㎡) 
供居住用比例(%) 容納人口(人) 

住宅區 13.4502 50 150 90 100 1,121 

3. 人口推估分析小結 

綜上，考量計畫人口數、125年國土計畫指派人口數以及可

建築用地推估人口數等，99～108年計畫區現況人口數及行政區

人口數仍呈現逐年下滑趨勢，又本計畫區屬風景特定區計畫，有

關計畫人口部分，建議未來於通盤檢討時再視整體觀光發展及實

際發展情況予以檢討，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人口 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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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設施用地需求 

本計畫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及相關規定檢討，進行

公共設施用地需求分析推估。 

一、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 

(一) 公園用地 

本特定區公園用地係依美濃湖周邊劃設，面積約 8.1939公頃

，考量現況大多已開闢且成為美濃與旗山等地區面積最大的湖泊

濕地，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本次檢討建議維持原計畫。 

(二) 停車場用地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2條規定，停車場

用地不得低於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 20%之停車需求。但考量城鄉

發展特性、大眾運輸建設、多元方式提供停車空間或其他特殊情

形，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考量本特定區停車場用地係因遊樂區而劃設提供停車需求，

因此停車場之需求視未來遊樂區實際發展情形酌予檢討，故建議

納入下次通檢辦理。 

二、 依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檢討五項公共設施用地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五項公共設施用地佔用土地總面積

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 10%，本計畫公園用地之比例為 5.31%，。另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5年 11月 30日召開研訂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本計畫區符合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特

殊情形第 4款，得不受通盤檢討後 5項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不得低

於通盤檢討前計畫劃設面積之限制。 

 

第三節 公共設施檢討原則 

一、 檢討標的 

將公共設施保留地分為公有土地與私有土地，屬公有土地者，考

量公地公用原則，儘量維持現行計畫；屬私有土地者，考量民眾權益

，納入檢討標的辦理。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係配合中央政策之指導，屬於公

共設施保留地應檢討變更為適當分區或用地，以促使有限之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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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發揮效能。依據內政部 87.6.30台內營字第八七七二一七

六號函解釋：為非留供各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

所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非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如有以下之情形

者，應非公共設施保留地： 

(一) 經依都市計畫法第 30 條規定所訂辦法核准由私人或團體投資興

辦之公共設施用地。 

(二) 依都市計畫法第 61 條第 2 項規定，已由私人或團體於舉辦新市

區建設範圍內，自行負擔經費興建之公共設施用地。 

(三) 配合私人或團體舉辦公共設施、新市區建設、舊市區更新等實

質建設事業劃設，並指明由私人或團體取得興闢之公共設施用

地。 

排除上述三者情形，其餘均為本次檢討範疇。參酌計畫區人口結

構及發展方向，檢討公共設施保留地需求分析，針對無使用需求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予以解編，並劃設所需要的公共設施用地，採整體開發

方式開闢及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二、 檢討方式與原則 

本計畫經盤點公共設施用地劃設與取得情形後，考量道路用地、

鐵路用地及沿河岸旁或鐵路旁帶狀性綠帶系統等屬於系統性、連續性

公共設施保留地，經通盤檢討後，仍須維持原計畫之系統性、連續性

公共設施保留地，故建議維持原計畫；另都市計畫已有附帶條件或整

體開發規定應提供公共設施者，包括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方式，則

維持原附帶條件或整體開發規定。其餘公共設施保留地則依下列原則

逐一檢討。 

如圖 4-2所示，本計畫依循內政部指導原則，公共設施用地優先

以整體開發辦理解編，若經評估不可行，則採用其他多元解編方式辦

理；本計畫將各類型之解編條件分為態樣 1至態樣 8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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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通案性變更負擔比例回饋，其負擔時機為申請建照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前。
2.回饋方式以捐贈變更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或可建築土地為主，捐贈土地須符合高

雄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最小建築基地規模，且具效益者。
3.未能依據前述規定捐贈者，得以繳交代金或捐贈同一主要計畫範圍內等價值公共

設施保留地做為回饋。
4.繳交代金之計算標準，由高雄市政府委託1家不動產估價師查估變更後可建築土地

之價格為準(估算費用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捐贈同一主要計畫範圍內等價值公共
設施保留地以當期公告現值做為估算標準。

5.提出都市計畫前合法房屋證明或建地目者，得免回饋，並得申請容積獎勵、容積
移轉或增額容積。

公共設施用
地需用檢討

經目的主管機關表示仍需用或具防救災性質、
屬系統性、連續性之道路、綠帶、河道…等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評估是否需用

需用 維持現行計畫
（態樣8）

解編方式
評估階段

不需用

恢復原分區
（態樣4）

原擬定計畫為非公
共設施用地者，免
予回饋

變更為農業區或
保護區（態樣5）

優先以整體開發
評估

跨區整體開發
（態樣1） 地政局評

估跨區重
劃不可行

個別整體開發
（態樣2）

其他多元解編方式

既有附帶條件整
體開發（態樣3）

已有附帶條件或整體開發
規定應提供公共設施者

地政局評
估個別重
劃不可行

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或其
他分區（態樣6）

變更為專用區
（態樣7）

變更負擔 免予回饋 依各專用區處理原則辦理

。得免變更回饋。

 
圖 4-2：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原則示意圖 

(一) 態樣 1：跨區整體開發 

1. 辦理原則 

(1) 透過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方式，評估以跨區整體開發辦理，

以增加整體開發可行性。 

(2) 市地重劃總負擔依據市地重劃及其相關辦法辦理，並以不

高於 45%為原則。 

(3) 跨區市地重劃之土地應屬同一主要計畫範圍，並以地價相

近、土地現況情形相符為原則。 

(4) 跨區整體開發之各處公共設施保留地分布距離以 1.5公里為

原則，並考量整體開發後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能有效服務

範圍，以同一鄰里單元(生活圈)，以及地理界限(如高速公

路、主要幹道、河流等)進行分區劃設，以利後續重劃執行

作業的推動。 

(5) 以變更為毗鄰分區或鄰近分區為原則，變更後之土地使用

強度及容許使用項目，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及現

行計畫規定辦理。 

(6) 整體開發區之劃設範圍應以可供變更後可建築土地指定建

築線與出入為原則。 

2. 回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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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市地重劃及其相關辦法辦理。 

(2) 本案之變更應劃設 35%之公共設施用地，並以市地重劃整體

開發方式辦理；在整體開發財務不可行之情況下得酌予調

降，惟不得低於 30%。 

(二) 態樣 2：個別整體開發 

1. 辦理原則 

(1) 透過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方式，評估以跨區整體開發辦理，

跨區整體開發不可行者，則評估以個別整體開發辦理。 

(2) 市地重劃總負擔依據市地重劃及其相關辦法辦理，並以不

高於 45%為原則。 

(3) 以變更為毗鄰分區或鄰近分區為原則，變更後之土地使用

強度及容許使用項目，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及其

相關規定辦理。 

(4) 整體開發區之劃設範圍應以可供變更後可建築土地指定建

築線與出入為原則。 

2. 回饋原則 

(1) 依據市地重劃及其相關辦法辦理。 

(2) 本案之變更應劃設 35%之公共設施用地，並以市地重劃整體

開發方式辦理；在整體開發財務不可行之情況下得酌予調

降，惟不得低於 30%。 

(三) 態樣 3：既有附帶條件整體開發 

1. 辦理原則 

現行計畫已有附帶條件者，依據原有附帶條件辦理。 

2. 回饋原則 

依據現行計畫附帶條件規定辦理。 

(四) 態樣 4：恢復原分區 

1. 辦理原則 

經清查土地於都市計畫第一次公告發布實施時為可建築使

用分區，後經歷次通盤檢討、個案變更等程序變更為公共設施用

地，現況尚未徵收、開闢使用，主管機關表示已無使用需求者，

且無涉另擬細部計畫者，建議恢復為原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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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饋原則：依據高雄市變更負擔通案性規定免變更回饋。 

(五) 態樣 5：變更為農業區或保護區 

1. 辦理原則 

檢討後不適合作為居住之建築使用者，如位於災害潛勢地區

、山坡地陡峭地區、毗鄰鄰避設施周邊等，變更為農業區或保護

區。 

2. 回饋原則：免變更回饋。 

(六) 態樣 6：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或其他分區 

1. 辦理原則 

(1) 尚未取得之土地未達最小建築基地規模，納入整體開發不

具開發效益。 

(2) 尚未取得之土地與相鄰分區之土地所有權人一致，變更後

可與周邊土地合併使用。 

(3) 其他經評估納入整體開發不可行，需併鄰近分區變更者。 

2. 回饋原則 

(1)依據通案性變更負擔比例回饋，其負擔時機為申請建照執照

或變更使用執照前。 

(2)回饋方式以捐贈變更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或可建築土地為

主，捐贈土地須符合高雄市畸零地使用自治條例最小建築基

地規模，且具效益者。 

(3)未能依據前述規定捐贈者，得以繳交代金或捐贈同一主要計

畫範圍內等價值公共設施保留地做為回饋。 

(4) 繳交代金之計算標準，由高雄市政府委託 1家不動產估價師

查估變更後可建築土地之價格為準(估算費用由土地所有權

人負擔)；捐贈同一主要計畫範圍內等價值公共設施保留地

以當期公告現值做為估算標準。 

(5) 申請建築前，提出都市計畫前合法房屋證明或建地目者，

得免變更回饋。 

(七) 態樣 7：變更為專用區 

1. 辦理原則 

如加油站用地、變電所用地、電信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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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政府應取得土地之公共設施用地，或其性質係屬專用區者，如

殯葬專用區等，建議變更為專用區。 

2. 回饋原則 

(1) 依現況變更為相同性質之使用分區者，得免變更回饋。 

(2) 非前述者，依據專用區之相關辦法變更回饋。 

(八) 態樣 8：維持原計畫 

1. 經主管機關表示有保留需求，提出事業及財務計畫者，建議維

持原計畫。 

2. 公共設施用地尚有零星或畸零土地未取得，為維持公共設施用

地使用完整性，建議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取得開闢，維持原計畫

。 

3. 具有串聯性、系統性之公設用地，為都市防災或交通運輸或公

共維生系統所必要留設之公設用地，且經檢討整體開發不可行

者，建議維持原計畫。 

4. 其他公有地公共設施保留地，考量公地公用原則，建議以撥用

方式取得，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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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質計畫檢討 

第一節 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分析 

依據本計畫前述界定之檢討範疇，針對納入本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

用地，各檢討分析內容及建議處理方式詳表 5-1所示。 

表 5-1：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分析表 

公設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非公保地（公頃） 非公保地（公頃） 

機關意見 變更態樣 變更案 
已取得面積 

公有 

公保地 

私有 

公保地 

公保地 

合計 

機關用地 
機 1 0.1033 0 0 0.1033  0.1033  無意見 態樣 5 變 2 案 

機 2 0.9424 0.9353 0 0.0071  0.0071  保留 態樣 8 -- 

公園用地 公 8.1939 2.2925 0.1748 5.7266  5.9014  無意見 態樣 8 -- 

停車場用地 停 0.1275 0 0.0034 0.1241  0.1275  不需保留 態樣 8 -- 

抽水站用地 抽 0.0179 0 0.0155  0.0024  0.0179  保留 態樣 8 -- 

水域用地 水 21.3742 20.902 0.0827 0.3895  0.4722  保留 態樣 8 -- 

道路用地 道 16.2315 3.7518 1.9812  10.4985  12.4797  - 態樣 8 -- 

 合計  46.9907 27.8816 2.2576 16.8515 19.1091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第二節 實質變更內容 

綜合前述檢討分析，本計畫提列 3案變更案。變更案編號係依據 (計

畫年期變更：編號一)、(個案變更：編號二)及(實施進度及經費變更：

編號三)順序編列。各變更案件詳細變更內容如表 5-2 及圖 5-1～圖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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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 

編號 

原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一 計畫年期 民國 110年 民國 125年 

1.本計畫配合內政部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

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

，將計畫年期訂為民國

125年，並依此推估本

計畫區 125 年之人口

發展情況，作為後續檢

討之參據。 

2.本計畫以 125 年作為

實施進度及經費之目

標年，以有效檢討公共

設施取得課題。 

 

二 二 

高雄市美

濃區民族

路以東機 1

用地 

「機一」 

機關用地 

(0.1033公頃) 

農業區 

(0.1033公頃) 

「機一」機關用地現況為

農業使用，為維護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擬變更為農

業區使用並免予回饋。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5。 

三 四 
實施進度

及經費 
已訂定 修訂 

配合本次變更內容及計

畫年期調整，修訂實施進

度及經費內容。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原編號」為提高雄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案件編號，「新編號」為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後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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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變更案第二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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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檢討後計畫 

第一節 檢討後實質計畫 

一、 計畫年期與人口 

計畫年期為民國 125年，目標年計畫人口數 3,000人。 

二、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通盤檢討農業區面積增加 0.1033 公頃，其餘分區面積皆未

增減。 

三、 公共設施用地 

本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共減少 0.1033 公頃，檢討後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為 46.8874公頃，約佔計畫區總面積 30.40%。 

四、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依循「擴大及變更美濃中正湖風景特定

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列要點管制。 

表 6-1： 變更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公共

設施用地增減情形一覽表 

公共設施用地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檢討 

面積增減 

(公頃) 

檢討後 

面積 

(公頃) 

檢討後公保地面積（公頃） 

公有 

公保地 

私有 

公保地 
合計 

機關用地 
機 1 0.1033 -0.1033 0 0 0 0 

機 2 0.9424 
 

0.9424 0.0000  0.0071  0.0071  

公園用地 公 8.1939 
 

8.1939 0.1748  5.7266  5.9014  

停車場用地 停 0.1275 
 

0.1275 0.0034  0.1241  0.1275  

抽水站用地 抽 0.0179 
 

0.0179 0.0155  0.0024  0.0179  

水域用地 水 21.3742 
 

21.3742 0.0827  0.3895  0.4722  

道路用地 道 16.2315 
 

16.2315 1.9812  10.4985  12.4797  

合計 46.9907 
 

46.8874 2.2576 16.7482 19.0058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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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變更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後土

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後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地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3.4502 
 

13.4502 8.72 19.89 

手工藝區 1.4437 
 

1.4437 0.94 2.13 

遊樂區 5.5599 
 

5.5599 3.61 8.22 

河川區 4.3150 
 

4.3150 2.82 -- 

農業區 82.1264 +0.1033 82.2297 53.32 -- 

宗教專用區 0.2853 
 

0.2853 0.19 0.42 

小計 107.1805 +0.1033 107.2838 69.60 30.6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0457 -0.1033 0.9424 0.61 1.39 

停車場用地 0.1275 
 

0.1275 0.08 0.19 

抽水站用地 0.0179 
 

0.0179 0.01 0.03 

道路用地 16.2315 
 

16.2315 10.53 24.00 

水域用地 21.3742 
 

21.3742 13.86 31.61 

公園用地 8.1939 
 

8.1939 5.31 12.12 

小計 46.9907 -0.1033 46.8874 30.40 69.33 

都市發展用地 67.7298 
 

67.6265 -- 100.00 

計畫總面積 154.1712 
 

154.1712 100.00 -- 

註：1.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河川區、農業區之面積。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表 6-3： 變更美濃湖風景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公共

設施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位置 備註 

機關用地 機二 0.9424 美濃湖東側 機關使用(客家民俗文物館) 

公園用地 公 8.1939 美濃湖環湖公園 
公園使用、農業使用(野蓮池

、農地) 

停車場用地 停 0.1275 遊樂場南側  

抽水站用地 抽 0.0179 美濃湖西側 渠道 

水域用地 水 21.3742 美濃湖 美濃湖 

道路用地 道 16.2315   

合計 46.8874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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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施進度及經費 

本次通盤檢討後仍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徵購、撥用或其他方式開

闢之公共設施用地，其土地取得方式、預估開發經費、主辦單位、經費

來源及實施進度等詳如表 6-4所示。 

表 6-4： 變更美濃湖風景特定區(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實施進度

及經費表 

公共設施用

地 

檢討後公保地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土地徵購費用 

(萬元) 

主辦 

單位 

經

費 

來

源 

實

施

進

度 

公有 

公保地 

私有 

公保地 
合計 徵收 

市地

重劃 

區段

徵收 
撥用 其它 

機關用地 0  0.0071  0.0071  V 
    

0 

高雄

市政

府、

需地

機關 

編

列

年

度

預

算 

至 

1 

2 

5 

年 

公園用地 0.1748  5.7266  5.9014  V 
  

V 
 

5,900.40 

停車場用地 0.0034  0.1241  0.1275  V 
  

V 
 

127.50 

抽水站用地 0.0155  0.0024  0.0179  V 
  

V 
 

17.90 

水域用地 0.0827  0.3895  0.4722  V 
  

V 
 

419.70 

道路用地 1.9812  10.4985  12.4797  V 
  

V V 12,200.30 

合計 2.2576 16.7482 19.0058 
     

18,665.80 

註：1.表內公有土地應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辦理。 

2.表內土地徵購費暫以 1000 萬/公頃粗估計算，實際取得開闢經費仍應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有關

規定編列核定經費為準。。 

3.表列預定完成期限僅供參考，得視主辦單位財政狀況調整之。 

4.表內面積應依據徵收或開闢計畫實際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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